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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220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江苏阳光          编号：临2018-028 

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修订说明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年 8月 29 日收到上海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上证公函【2018】2435 号《关于对江苏阳

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

函》”）。《问询函》相关回复事项详见公司于 2018年 9月 11日《上海证券报》、

《中国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临 2018-027

公告。现公司对《2018 年半年度报告》及摘要有关内容予以补充修订，具体情

况如下： 

对《2018 年半年度报告》“第四节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”之“一、经营

情况的讨论与分析”及《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》“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”

之“3.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”进行补充如下： 

2018 年上半年，我国纺织行业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努力化解各种

外部风险，总体上保持了稳中有进、稳中提质的发展态势。但行业仍然面临着国

内外市场环境日益复杂、自主品牌知名度不高等问题。国内方面，日用消费品需

求有所复苏，国民经济将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，为国内消费提供健康良好的经

济环境；国际方面，今年以来，我国在欧盟、美国和日本三大纺织品服装进口市

场所占份额持续下降，随着人民币汇率加大，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，越南等

东南亚国家纺织业快速崛起，增加了我国纺织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。 

公司管理层和全体员工在董事会的领导下，紧紧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和年初制

定的经营目标，坚持“立足高起点、利用高科技、发展高精尖、创出高效益”的

企业宗旨，发扬“通力合作、敢于拼搏、打破常规、永不满足”的企业精神，努

力克服各种不利因素，在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下，确保企业生产经营的平稳进行。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.57亿元，同比增加 6.40%；营业利润 0.63

亿元，同比增加 21.36%；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0.41 亿元，同比增加

17.30%。营业利润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略有增加，主要原因是报告

期内财务费用的减少和投资收益的增加。 

纺织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7.53 亿元，较上年同期增加 7.64%，营业成本 5.91

亿元，较上年同期增加 11.62%，毛利率为 21.61%,较上年同期减少 2.79 个百分

点。从营业收入分析，按地区分，其中内销实现营业收入 4.54 亿元，较上年同

期增加 23.01%，外销实现营业收入 3.00 亿元，较上年同期减少 9.47%；按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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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，其中毛纺实现营业收入 0.20亿元，较上年同期减少 44.43%，面料实现营业

收入 7.33亿元，较上年同期增加 10.47%。 

热电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2.81 亿元，较上年同期增加 3.95%，营业成本 2.40

亿元，较上年同期增加 2.16%，毛利率为 14.57%，较上年同期增加 1.5 个百分点。 

为响应国家“一带一路”政策，以及实施公司全球化战略，公司在埃塞俄比

亚投资毛纺织染项目，设立了全资子公司 Sunshine Ethiopia Wool Textile PLC

（阳光埃塞俄比亚毛纺织染有限公司）。报告期内，公司进行了厂房车间的建设、

员工的招聘及培训工作等，目前公司积极全面推进该项目。 

公司于 2016 年 4 月董事会审议通过《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》时披露

了《对外投资公告》，埃塞项目开始启动；埃塞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注册完成；

2017 年 4 月开始打井，10 月出水；2017 年 10 月正式开始建设。目前厂房建设

仍在推进中，按目前情况来看，预计 2019 年上半年完成厂房建设、设备安装，

进行试生产。 

项目投资 3.5亿美元，考虑到风险，从谨慎性的原则出发，分三步实施，目

前在建一条生产线，包含染色、纺纱、织布、后整理以及西服生产等工序的完整

产业链，年产 200 万米羊毛精纺面料和 50 万套西服生产能力。其他分步跟进，

三步全部完成后，达到 1000 万米毛精纺面料、150 万套西服的产能。目前在建

第一步项目计划投资 5.5 亿元人民币（折合美元 0.83 亿），已投入资金 1.75 亿

元人民币（折合美元 2645万），后续资金计划投入 3.75亿人民币（折合美元 5655

万），目前资金主要来自公司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。本次境外投资可能遇到海外

政治、政策、汇率、安全形势，以及当地的法律、人文、商业环境等因素带来的

风险。 

对《2018 年半年度报告》“第十节 财务报告”之“十二、关联方及关联交

易”之“4、其他关联方情况”补充更正如下： 

其他说明 

注 1：本公司原持有江苏阳光服饰有限公司 75%股权，2012 年 8 月 15 日，

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向江阴金润纺织有限公司

转让所持江苏阳光服饰有限公司 75%股权的议案》，截至 2012年 9月 8日，阳光

服饰股权转让事宜已全部办理完毕。股权转让完成后，阳光服饰仍向本公司及本

公司的子公司采购面料、电、汽，是本公司第一大销售客户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相关规定，阳光服饰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的交易均视为

关联交易。2018 年 8 月 7 日，阳光服饰的控股股东变成阳光集团，阳光服饰与

本公司的关系变为：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 
 

本次补充更正不会导致公司的财务报表的数据发生变化，对公司 2018 年半

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影响。除上述内容补充更正以外，公司 2018 年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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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报告其它内容不变。修订后的公司《2018 年半年度报告》详见公司披露在

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的相关内容，敬请投资者查阅。由此给

投资者造成的不便，公司深表歉意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年 9月 10日 

 


